
澳門律師公會主席華年達 

在 2008 司法年度開幕典禮上的講話 

 

尊敬的行政長官閣下 

尊敬的立法會主席閣下  

尊敬的終審法院院長閣下  

尊敬的檢察長閣下  

尊敬的行政法務司司長閣下 

尊敬的推薦法官獨立委員會主席閣下  

中央政府駐澳門特區的各位代表  

各位澳門政府成員  

各位行政會成員  

各位議員 

各位官員  

各位司法官  

各位司法人員 

各位嘉賓 

各位同事  

女士們、先生們， 



 

產生於美國的金融風暴正影響著全世界，無人知道這次金融風暴何時以及如何才會

結束。曾經作為最大和最優秀的、出現在亞洲的那些美國銀行以及銀行家們，驕傲的推

銷著他們的產品和方法（幾乎一直被本地機構所輕視），如今卻已破產或瀕臨破產的邊

緣。他們試圖找到解決辦法來防止之前積累的資產全部流失。由於無窮的貪欲，憑藉其

規模和章程制度，他們可以打壓本地的合作夥伴，使得他們總是可以控制高利潤的業

務，而把幾乎無利可圖的生意扔給本地合作夥伴。  

從金融巨頭到巨大企業，於是便有一種控制經濟和影響政治的衝動，一種由於自大

無視澳門和中國人民的地理、歷史和文化，將其外來的系統和規則強加到本地人民頭上

的企圖。  

為其自身利益，一些外來投資者試圖灌輸這樣一個觀點，即澳門的司法體系妨礙了

貿易和經濟發展，並對政府和各個部門施加壓力，以所謂現代化為藉口，採取國外的制

度和規則（顯然產生於不同的社會），這樣便有利於他們自身的利益。  

澳門一直向新客人，新挑戰和新經歷開放。但為了保護我們的生活質量，只歡迎尊

重我們並融入我們生活的那些人們。對於那些自以為是，破壞我們一直致力構建的和諧

社會的人，我們並不歡迎。  

沒有至善至美的法律系統。所以需要一直引入更好理念並調整法律使之適應現實情

況，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成為快速演變的目的。  

我們不可能永遠知道我們想要什麼，但我們清楚不需要什麼！  

我們不需要失去我們系統的特點，不需要把和我們的身份、社會和司法文化毫不相

干的概念和方法摻雜到我們的系統當中。  

國際金融危機對本地的影響本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反省並證明正是由於我們自身

的特性保護了我們，得以避免世界其他地方正遭受的危機。我相信，澳門特區政府高度

關注事態的發展，並會獲得民眾在糾正偏離良性競爭政策上的支持，因為良性競爭是我

們市場經濟的特徵，同時獲得保護我們的法律至上政策的支持。  



 

女士們、先生們 : 

有人批評澳門律師公會給那些母語是中文的人進入律師業製造障礙。這完全是混淆

視聽，他們企圖掩蓋問題的實質，即缺乏澳門法律的知識。  

讓我來列舉一下事實說明：大部分在律師公會註冊的大律師和實習律師的母語都是

中文；這一事實不被普羅大眾所熟悉，因為澳門律師公會從沒有刻意強調某一語言。投

考人可以選擇語言參加公開考試並獲得通過。公眾一直積極參與考試 — 主要是學生和

實習律師，甚至記者 — 並不需要成為法律專家來知道為什麼有些人沒有通過考試而另

外一些人卻可以。  

母語為中文的律師數量的增加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與現實情況相適應 — 在其他

行業也是如此。這是一個自由職業，取決於所處社會及經濟背景下的市場規則。  

對於需要自由專業人員的人 — 無論來自律師業、醫療行業還是建築行業 — 無論

專業人員為何，首先需要的是能力；如果選擇的主要原因是語言，就有很多行業沒有空

間給予那些有才能的專業人員，他們可能不是中國人，但卻豐富了澳門獨特的風格，為

特區的發展作出了卓越的貢獻。  

談到有些人沒能獲得批准加入澳門律師公會，也沒能加入成為司法官的課程甚至沒

能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在國內從事法律職業活動，對此我毫不奇怪。  

數年前，澳門特區政府就把發展優質教育作為一個戰略目標。只有在各行各業保持

一種競爭文化，我們才能夠保證澳門特區的可持續性發展，將最好的工作機會留給我們

的年輕人。  

然而有時事情發展並未如我們所設想那樣：仍然還存在大量的投機主義，尤其是在

高等教育上。無論是貪圖安逸領取不被名校承認的外埠單位頒發的學歷還是澳門特區內

開辦的諸多課程的水平。實際上，這些課程經常不被外地各大機構承認。  

我想拿近日發生在香港的一件醜聞來舉例。今年 8 月中旬，某家提供旅業課程的大



學所頒發碩士和博士文憑，其頒發標準卻和課程要求毫不相干。只需少量功課，無需研

究，只需要繳付足夠的費用，通過互聯網即可在澳門獲得各種程度的文憑。  

就本地而言，在不影響我對各種職業的尊重的前提下，我認為任何一家大學機構都

不應將其名字同“百家樂＂課程或賭場發牌發籌碼的課程聯繫起來 — 這些所謂的

“高等＂課程徒有虛名。 

如果因為資金需要，可以為私人企業開辦一些補貼型課程。但使一個大學之所以為

大學，不是市場而是原則和價值。  

同樣澳門的法律教育也有一些混亂。  

澳門大學的學士教育教授的是澳門特區現行法律系統的司法框架，眾所周知這與國

內以及香港特區的法律系統不同。課程當中會教授關於國內法律的知識。碩士和博士教

育課程教授的比較法，這當中就包括國內和香港的法律 — 這些不同的課程由學院裡的

老師教授。但是由於課程教育的水平以及就讀這些課程的內地學生，這些課程並不具備

頒發國內或香港特區法律學歷以便在澳門以外從事職業活動。 

澳門科技大學開辦了一個法律專業學士課程，教授的基礎，包括主要方向，是國內

的法律知識。課程當中包括了澳門法律的部分內容 — 但講解的並不詳盡 — 並沒有改

變課程的性質，即核心內容為國內法律知識，眾所周知，這和澳門本地的司法體系大不

相同。  

我搞不懂這有什麼奇怪的。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儘管我們屬於同一個國家，但

兩個制度卻不相同，這是由《基本法》規定的。  

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很好，因為這問題時常造成困擾，並有可能對一些學生造成損

失，因為他們會對他們的期望感到失望。  

 

女士們、先生們 : 

我曾經預測過法院運作情況將會惡化，真希望我錯了啊。  



時不時會有這樣一種說法，即將法院工作的遲緩歸結到語言問題。這是一個藉口，

而不是一種解釋。逐年來中文在法院運用的範圍越來越廣，與此同時法院的效率卻在逐

漸下降。 

對於等待司法公正的人，問題是裁判宣示的拖延 — 無論是何種語言！如果程序冗

長、如果審判經常性地被安排在兩年後，難道去問拖延和語言有何關係的問題合理嗎？ 

而且，如果在審判之後經過數月的拖延才宣示裁判，這跟語言又有何關？  

不用關注那些數字，只用看看有些任一語言的程序快速得到審理而有些卻進展很

慢。難道延緩真的跟語言有關，運用中文的案件得以快速裁決？在一些拖延的程序當

中，欠缺的是裁決 ... 

長久以來一直有各種方法嘗試解決司法機器遲緩的問題 — 甚至有人善意地相信

這些問題將會得到解決。我僅僅只是列舉一下：民事和刑事法庭的分離，創立輕微民事

案件法庭，賦予勞動訴訟緊急性，試圖加大中文在法庭上的運用以及其他。  

但是事實是我們離理想狀況仍然很遠，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不如以前。  

整體而言，法院受理的案件數量還是增多了。  

如同以往，終審法院的情況仍得到控制，結案率有所好轉，儘管受理案件的數量有

所增加，但總量並不龐大（與其他兩級法院相比）。案件增多的趨勢仍在繼續。  

中級法院的情況比較複雜，待審案件的數量幾乎增加了一倍 — 主要由於上個司法

年度受理案件的數量增加了三倍。這樣使得在這個司法年度有上年度分配的 628 個案件

以及 864 個新案件。今年看不出可以減少新案件數量的可能。  

如果說對於審判者（僅僅 5 位！）的努力已經有很高要求，我相信這種努力已經變

得無法承受。 

不知道還有什麼比重新審定法院組織法和增加中級法院法官數量更迫切的事了。如

同我前幾年所提到的，增加中級法院法官的數量能有效加快法院運作，同時通過討論案

件也能提升裁判的質量，精煉中級法院的司法解決。 



至於初級法院，數據讓人感到絕望。  

去年初的待審案件數量增加到 2600 多件，而今年初這一數字是 12810 案件;可以預

料今年當中將會有相當 — 或更多 — 的案件數量增加。  

無需懂得法律知識也能明白，我們無法指望近三十名司法官能夠解決橫阻在我們面

前並且將繼續惡化的問題。 

同樣，檢察院也面臨著人手不足的問題 — 尊敬的檢察長閣下去年在此已經提到

過。  

司法官數量的增加要和司法人員數量的增加相適應 — 同樣在數量以及質量上明

顯不足。  

諸多經驗以及實施過的方法可以得知，沒有什麼可以解決司法遲緩的問題。只是我

們還沒有嘗試臨時招募一些有經驗的葡萄牙司法官。我相信，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會解

決遲緩問題並且使我們本地的人力資源在數量以及質量上得到提升。對於那些沒有效果

的努力，我更相信這種嘗試。  

但是，市民們認為司法已經落後了 — 眾人皆知，遲到的正義不是正義：有被違反

的權利，有不受處罰的犯罪，有丟失的證據，證人失蹤或者證人忘記事實，貶值的財產，

失去機會的生意，無可救藥的不公正 — 這個單子還可以很長，最後，將會是系統缺乏

信用並進而影響社會和平。  

如果維持目前的工作條件，我不知道如何才能改變遲緩達到令我們滿意的程度。  

同時另我擔心的另外一個情況：宣示判決的水平，在某些案件中，質量有了明顯下

降。  

對於尋求法院幫助期待公正判決的市民，並不會在意審判者的判決很糟糕是因為匆

忙或在時間壓力下作出判決，或者由於缺乏相關知識或者經驗作出了錯誤的判決。但就

像對司法官和法院工作的檢查結果從未向公眾公開，市民也不會因為如此相信所有的司

法官都一樣好，批評濫竽充數的人並要求提高服務水平。  



很難說不公正源自系統內部：厚薄部分其實是對優秀人才的傷害，因為被落後的所

拖累。沒有批評的分析 — 也沒有自我批評 — 這種機制就缺乏完善的條件。 

有時會有這麼一種說法，對不同法院所發生的進行一次認真檢測能將法院的獨立性

告上法院。  

我覺得不能再這樣錯下去了。法院的獨立性不是法院的一項權利 — 而是市民的權

利。各級法院有義務去解決衝突，有責任在有效時間內公正解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

生活在法律至上的社會裡。 

  

感謝社會傳播媒介曾經以及今後的努力，從社會事件到司法界，使民眾增加了法律

意識。  

感謝各位傾聽我的發言。在此致以本人最誠摯的感謝和祝福。  

最後，請允許我對各位司法官和各位司法人員以及澳門各界的法律人士，致以最誠

摯的祝福。 

非常感謝！  

2008 年 10 月 22 日  

華年達 


